
证券代码：002491     证券简称：通鼎互联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105 

债券代码：128007        债券简称：通鼎转债 

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4年 7月 29日，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（2015年 1月公司名称由“江

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”,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
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14〕715号，核准公司发行 6亿元

可转债。2014年 8月 15日，6 亿元可转债顺利发行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，

共计 600万张。2014年 9月 5 日起，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（债券

代码：128007；债券简称：通鼎转债）。公司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）担任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荐机构，

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。 

2015年 6月 10日，公司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公

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。由于发行需要，公司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）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，并于

2015年 6月 16日与西南证券签订了《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南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的保荐协议书》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，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

协议，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。 

鉴于公司 2014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期尚未结束，而本次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更换为西南证券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

办法》规定，中信建投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 2014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

的持续督导工作由西南证券承接，中信建投证券不再履行相应持续督导职责，西

南证券委派周扣山先生、邹峰先生负责具体督导工作。周扣山先生、邹峰先生简

历见附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

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

  



附件： 

一、保荐机构介绍 

1、名称：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住所：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号西南证券大厦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余维佳 

4、注册资本：2,822,554,562 元 

5、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

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保荐；证券自营；证券资产管理，融资融券；证券投资

基金代销；代销金融产品，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；股票期权做市。（按

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） 

二、保荐代表人简历 

1、周扣山先生，保荐代表人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南京部总经理，

经济学硕士。1998年 8月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，曾参与完成豫光金铅、瑞贝

卡、南京银行、方正电机、天汽模、长海股份等 IPO项目，本钢板材、爱康科技

非公开发行项目，通鼎光电发行股份股买资产项目，安徽合力配股等项目。 

2、邹峰先生，保荐代表人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南京部副总经理，

工商管理硕士。2008年 9月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，曾参与完成长海股份 IPO

项目、东华能源非公开发行项目、通鼎光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等。 




